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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嘉南藥理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配合本校中長期發展，推動學術研究風氣，鼓勵教師從事

專題研究，提升教學水準，建立學術地位，依據本校「提升師資素質獎補助辦法」訂定「

嘉南藥理大學教師研究獎勵補助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申請人資格限本校專任講師(含)以上教師。 

三、 獎勵補助分以下二種 

（一） 研究補助 

１、 與業界廠商合作之研究計畫：以一年內申請教育部、科技部等中央部會

未獲通過 之產學合作案件計畫書提出申請，廠商出資金額至少 50%以

上，且金額不得低於五萬元，補助上限每件十五萬元。 

２、 重點研究：依研究發展委員會議決議之重點研究方向，採團隊形式提出

整合型研究 計畫。研究期限至多三年，但須每年提出申請。整合型計

畫至少 3 件(含)子計畫，總補助金額以不超過一百萬元為限，總計畫

主持人須主持一件子計畫。 

（二） 研發成果獎勵：每位教師核定之獎勵金總額每年以二十萬元為上限。 

１、 發表藝術類（音樂、舞蹈、美術、設計及裝置等）作品。 

（１） 境外地區展演場所展出個展者，最高二萬元為限；集體展出最高四萬元

為限。 

（２） 國內地區（縣市級以上）展演場所展出個展者，最高一萬元為限；集體

展出最高二萬元為限。 

２、 發表學術性專書有公開出版及上架銷售。具有開創性（非教材出版品及

非翻譯作品）之學術專書，最高一萬五仟元為限。 



３、 參加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當年度公告著名國際發明展得獎作品，金牌獎每

件最高四萬元為限；銀牌獎每件最高三萬元為限；銅牌獎每件最高二萬

元為限；特別獎每件最高一萬元為限;餘發明展參展國家達五國以上者

，補助金折半補助。 

４、 專利案件：已取得專利者，發明專利每件至多一萬元，設計專利每件至

多五仟元，新型專利每件至多三仟元。 

５、 執行產學合作計畫案件 

（１） 凡獲得中央部會核定之一般型計畫，每件給與5點，其經費超過一百萬

時，每增加二十萬元加2點。 

（２） 凡獲得中央部會核定之產學計畫，每件給與6點，其經費超過一百萬時

，每增加二十萬元加2點。 

（３） 凡獲得中央部會核定之整合型計畫，以核准函之子計畫件數，每件給

與6點，擔任計畫總主持人另加2點，每件子計畫經費超過一百萬時，

每增加二十萬元加2點。 

（４） 凡獲得科技部核定之指導大專生研究計畫，每件給與0.5點。 

（５） 經由學校與其他政府單位、財團法人機構或企業簽約之案件，每件經

費每滿二萬元給予0.2點，不足二萬元不計點，其經費超過一百萬時，

每增加二十萬元加2點。 

（６） 已獲教育部獎補助款補助之產學合作案件不得提出申請。 

（７） 每件獎助金為當年度核定產學合作計畫獎助總額 / 符合申請點數總合

×每件獲得點數。 

四、 申請日期 

（一） 研究補助：每年1月1日至1月31日止。 

（二） 研發成果獎勵：每年10月底前向系、所、學位學程提出申請。 

五、 申請注意事項如下 

（一） 研究補助 

１、 補助項目：本補助款用於與計畫有關之消耗性材料及其他與研究有關雜

項費用。 

２、 申請研究補助需擬具研究計畫申請書及備妥相關文件資料提出申請。 

３、 申請人須繳交歷年研究成果報告。 

４、 應提出前次獲得研究補助之研究成果或專利。 

５、 申請人以主持一件研究計畫(含其他機構補助之計畫)為原則。 

６、 已獲其他機構核准經費補助之計畫或已簽約之產學合作案不得重複申

請，但經本校同意提供配合款者除外。 

７、 核定補助計畫案，應於公告後一個月內與廠商完成簽約事宜，未完成簽

約者本項補助計畫案將取消資格，相關簽約事項應依據本校「產學合作

實施辦法」辦理。 

８、 申請人與業界廠商之研究計畫有任何糾紛待處理者不得申請。 



９、 獲補助計畫案應履行下列義務，作為下一次申請核定之依據： 

（１） 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應指導學生。 

（２） 主持人應就該計畫發表相關之論文或申請專利。 

（３） 多年期研究計畫主持人須於每一年度結束前向研究發展委員會提出成果

報告(可用該計畫發表相關之論文或專利)。 

（４） 計畫執行期間，廠商或子計畫主持人因故更換時，則須由總計畫主持人

以簽呈陳報同意後，會辦研究發展處及會計室。 

（５） 計畫執行期間，廠商或總計畫主持人因故無法執行須終止計畫時，則須

退回所有補助款，計畫主持人須以簽呈陳報並會辦研究發展處及會計室

。 

１０、經核定之研究計畫執行期限，自核定公告日起至當年度12月31日止，各項

經費動支應依本校行政作業程序辦理，並於規定期限完成經費結案。研究

成果報告於計畫執行期滿二個月內繳交電子檔至所屬單位、研究發展處及

圖書館各一份存查。 

（二） 研發成果獎勵 

１、 應以本校名義發行、展出或參賽。 

２、 與其他政府單位、財團法人機構或企業之產學合作計畫，應依據本校「

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辦理相關簽約事宜。 

３、 研發成果以申請當年及前一年為限，產學合作計畫以申請當年及前一年

計畫結束完成結案者為限。 

４、 如研發成果屬數人共同完成者，應擇一提出申請。 

５、 申請人應填妥申請表，若為專書則檢具審查意見書二份、作者對審查意

見之答覆說明、出版單位所提供之出版委員(或編輯委員)名單及正式審

查通過證明等相關文件；產學合作計畫應檢具核定公告或合約書影本及

計畫相關資料。 

六、 審核程序如下 

（一） 初審 

１、 研究補助：與業界廠商合作之研究計畫、重點研究計畫由各單位彙整後

逕送研究發展處聘請相關專家或學者審查。 

２、 研發成果獎勵：由各系、所、學位學程教評委員會進行資格初審。 

（二） 覆核：研究補助與研發成果獎勵之項目及額度，提報研究發展委員會複核，再送

專責小組會議備查。 

（三） 審核結果由研究發展處通知申請人。 

七、本要點經研究發展委員會議審議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